
综合档案管理系统使用指南 
（移交材料用户） 

 

各位老师： 

为提高工作效率、规范归档标准，移交材料的案卷和卷内目录

将通过线上系统提交，不再使用 Excel 模板。如遇系统问题，可在

综合档案交流工作群中联系技术人员协助解决。 

 

一、 登录系统 

1.1 进入系统 

方法一：点击链接 https://dagl.bfsu.edu.cn/indexdasy.jsp 

方法二：在“数字北外”的“全部应用”中搜索“档案管理系统”，

点击进入。 

1.2 登录 

• 用户名：工号 

• 初始密码：Bw_dag@123 

• 登录后请核对页面显示的姓名是否为本人。 

https://dagl.bfsu.edu.cn/indexdasy.jsp


权限说明：当前著录权限默认开通给「关于确认 2025 年度档案

移交情况及备案 2026 年度档案员相关事宜的函」中确认的档案员。 

其他教师如需著录权限，请联系档案馆添加。 

温馨提示：系统版本老旧，请务必养成随时点击“保存”的习惯。

每录入一条、每修改一次，都立即保存。不要等录完一大批再保存，

以免系统卡顿或异常导致数据丢失。 

 

二、 开始著录（预归档） 

2.1 进入预归档页面 

点击页面下方功能中的“预归档”。 

2.2 选择保管期限 

• 如下图展开左侧目录树到最小层级，直到出现“长”或“永”

字样）： 

o  核对单位名称是否是本单位（A 数字是单位代码不用核对） 

o “永” = 永久保存，“长” = 长期保存 

• 请根据本单位的《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》选择对应的保管期

限条目并点击。 



• 右侧会出现著录界面： 

o 上半部分：案卷目录著录区 

o 下半部分：卷内目录著录区 

 

三、 著录操作 

老师们可以选择著录一条案卷，随即著录其卷内的方式，也可以

选择先将所有案卷目录著录完，再逐条选择案卷，进行卷内目录的著

录。以“著录一条案卷，随即著录其卷内”为例。 

3.1 新增案卷目录 

• 在案卷目录区点击 “添加”。 

• 案卷顺序号从 1 开始。 

• 保管期限、年度、登录人字段由系统锁定，无需填写： 

• 其余字段均为必填： 

o 有下拉框的点击选择 

o 有日期按钮的点击选择日期 



点击 “保存”。  

3.2 著录卷内目录 

• 在案卷目录区，点击要著录卷内的案卷（左侧小方框可打钩也

可以不用打钩，主要是点击，否则卷内著录区为灰色不可操作）。 

• 当卷内目录区可编辑后： 

o 点击 “添加” 

o 卷内顺序号从 1 开始 

o 填写完成后点击 “保存” 



注意：没有加盖“内部文件注意保存”、“工作秘密禁止拍

照”等字样的文件没有密级，请不要随意定密。如文件无任何密级

标识，但又确实含有敏感信息请提前联系档案馆。 

 3.3 上传电子版（如有） 

如果此份纸质文件有电子版，可以上传其电子版便于查考。 

o 选中要上传电子版的卷内目录。 

o 点击 “上传” 按钮，选择本地文件（如扫描件、电子文档

等）进行上传。 

 



o 上传成功后，上传框会显示“已上传”字样并在该条卷内目

录的“原文”字段出现一个文件图标。 

o 点击图标可查看已上传的电子版文件（系统版本较低，无法

实现即传即看，一般需要一小时之后可查看）。 

完成后可继续著录该案卷下的下一条卷内目录，举例本卷有 3 个

文件，以下为本卷案卷和卷内的完整著录形式。 

3.3 继续下一卷 

完成本卷案卷和卷内的著录，可以去掉案卷前的勾，点击 “添

加” 著录下一本案卷。 



四、 修改与删除条目 

特别注意：案卷和卷内的修改、删除操作方式相同，但必须在正

确的区域（案卷区或卷内区）勾选需要操作的条目。 

常见的错误：想删除一条卷内目录，却在案卷目录区勾选了案卷

并点击删除，结果整本案卷（含所有卷内）被全部删除。请务必确认

当前操作区域！ 

4.1 修改条目 

• 找到要修改的条目（案卷或卷内）。 

• 直接点击该条目，它会变成可编辑形式。 

• 修改内容后，务必点击“保存”。 

4.2 删除条目 

• 在对应的区域（案卷区或卷内区）勾选要删除的条目。 

• 点击 “删除” 按钮。 

• 系统会提示确认，点击确定即可。 

五、 批量修改（批处理） 

当多条目录中某个字段值相同时（例如“立卷人”均为“测试

账号”），可使用批处理功能。 

o 勾选要批量修改的条目。 

o 点击 “批处理”。  



o 选择要修改或著录的字段名称。 

o 输入要统一修改或著录的内容，点击 “替换”。  



o 点击 “保存”，关闭批量修改页面。 

o 批量修改完成。 

 

六、 目录打印 

6.1 下载目录与自检单 

o 勾选要移交材料的目录（选中案卷目录即可，卷内与案卷是

绑定的）。点击 “报表打印”，选择第一项“案卷移交清单”。 



 

温馨提示：由于版本问题，系统可能提示“请安装控件”，点

击“确定”即可（可能需要多次确定，直到出现下载页面）。 

o 下载得到 Excel 文件，内含两个 sheet(都要打印)： 

sheet1：目录清单（供初步检查和移交使用） 



 sheet2：移交前自检单（需档案员和领导签字）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6.2 移交前检查 

o 为避免返工，建议下载后先联系档案馆老师对 sheet1（目录

清单）进行初步检查。 

 

七、 提交审核与线下移交 

7.1 线上提交审核 

o 确认目录无误后： 

▪ 勾选要移交的档案 



▪ 点击 “提交审核”，完成线上目录提交。 

7.2 线下预约移交 

o 提前到档案馆领取《卷内备考表》，附在每卷档案最后。 

o 携带以下材料向档案馆预约移交： 

▪ 打印的目录清单（sheet1） 

▪ 签字后的自检单（sheet2） 

▪ 归档材料 


